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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7.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

大会，

肯定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

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吁所宣布的各项原

则，＠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题为“环境领域

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

的第 3129(:X.XVIII) 号决议，

还回顺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号决议中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月十

九日第 6/14号决定砂核可了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

会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第 44 (III)号决定设立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政府间专家工作

组的最后报告，其中载有为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在环境方面的行

动守则草案，以及其中工作组的声明和保留意见，＠

认识到各国有权在双边或区域基础上提出具体解

决办法，

渴望为制定关于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国际法而促进各国之间的有效

合作，

1. 注意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

资源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在进行其执行大会第 3129

(XXVIII)号决议的任务时而完成的宝贵工作，

2. 注意到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

理事会对所通过的该报告的核可及其已转交大会请大

会通过该项守则草案，

＠见（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六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3.11.A.14

和更正），第一章。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25 号）（A/

33/25) ，附件一。
• UNEP /GC,6/17. 

3. 溃秘书长将该报告转交各国政府，以便它们

研究各项原则和提出意见，并清秘书长同时兼顾到其

他重要资料就此事提出报告，以期大会能够在第三十

四届会议作出决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八十五次全体会议

33/88. 为苏丹－萨赫勒地区的利益应

采的措施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70 号决

议，

意识到苏丹－萨赫勒地区内沙漠化情况严重，以

及在这个地区内急需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

计划», ®l 

审查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六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特别是报告中关于为苏丹－萨赫勒地区的利

益应采措施的那一部分，

铭记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

日第 1978/37 号决议第二节，

强调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其他国际机构、各政

府间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支持苏丹－萨赫勒地区内

各国向沙漠化进行战斗作出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在规

划和执行各个项目及加强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的结构

方面，

回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大会第 3054

(XXVIII)号决议，其中规定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的

职权范围，

又回顾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极需继续同萨赫勒国

际抗旱常设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全面落实该委

员会及其成员国所拟订的各项计划，

1. 赞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月

8A/CONF.74/36, 第一章。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25 号》 (A/

33/25) 。



五． 根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03 

二十四日第 6/11 号决定 B 节＠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25/10号决定龟

2. 决定指定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除其现有职

务外，代表环境规划署，作为负责支援位于撒哈拉以

南和赤道以北的苏丹－萨赫勒地区十五个国家＠为执

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汀而作出的努力的联

合国机构，

3. 被准为此目的扩大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以及

该办事处设于瓦加杜古的区域办事处的编制，但不得

损害到按照大会第 3054 (XXVIII)号决议第 3 段所规

定的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的职权在执行苏丹－萨赫勒

地区复兴和重建方案范围以内所进行的工作，根据上

文第 1 段，这项工作也应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承担；

4.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其他组织及

方案同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全力合作，使其援助苏

丹－萨赫勒地区十五个国家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

的行动计划月的工作，取得充分的效果，

5.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件关

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6. 清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就苏丹－萨赫勒地

区内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情况，向

大会提出年度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八十五次全休会议

33/89.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大会，

固顺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2/169 和32/

-一-等同上，附件一。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
第 13 号＞（E/1978/53/Rev.1) ，第二十章。

＠佛得角、乍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肯尼亚、马里、

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

乌干达、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上沃尔特。

172 号决议，其中载有大会关于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

议的报告＠的各项决定，

审议了：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六届会议工作报

告＠，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载有一章关于联合国沙漠

化问题会议所引起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决

定，

(b)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议通过的

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

动计划壮的进一步措施和筹资办法的研究报告＠和秘

书长关于措资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只设

立和管理一个特别帐户的报告，＠

认识到迫切需要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

计划》，＠因为大多数受沙漠化影响的国家所面对的问

题极为严重，

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

说明了为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江已努力

作出初步安排，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起了带头作用，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

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人

口活动基金和其他有关专门机构进行协商并密切合

作，在短期内作出此项初步安排，以执行联合国沙漠

化问题会议的决议和大会各项有关决议，

2. 注意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议所

通过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3. 并注意剽沙漠化防治协商小组已经成立，并

敦促协商小组加紧工作，协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调动资獗以拟订和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

动计划）范围内的各项计划和方案，并协助执行主任确

@A/CONF.7'/3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25 号＞ （4／
33/25) 。

@A/33/259。

@A/33/260。

@A/33.／i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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